涵江区政府预算相关重要事项的说明

一、区本级支出预算说明
2022年度涵江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为255600万元，比2021年度预算数（调整预算数，下同）减少8900万元，下降3.4%。具体情况如下（分款级科目表述）：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814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593万元，下降1.5%。其中：
1.人大事务66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9万元，增长2.9%。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2.政协事务59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86万元，增长16.8%。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3.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676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340万元，增长52.9%。主要原因是增加机关大院维修经费及人员经费支出。
4. 发展与改革事务179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23万元，下降1.3%。主要原因是粮食风险基金比上年减少。
5. 统计信息事务47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92万元，下降16.3%。主要原因是减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员经费等。
6. 财政事务1214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316万元，增长77.8%。主要原因是新增企业经济贡献奖励补助。
7. 税收事务200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300万元，下降13%。主要原因是税务局征管经费减少。
8. 审计事务39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万元，增长0.3%。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9. 纪检监察事务166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59万元，增长10.6%。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10. 商贸事务76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9789万元，下降92.8%。主要原因是华佳彩项目投资补助资金减少。
11. 知识产权事务9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3万元，增长16.9%。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12. 民族事务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持平。
13. 港澳台事务17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32万元，增长22.9%。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14. 档案事务7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3万元，下降3.7%。主要原因是档案数字化建设经费减少。
15. 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5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6万元，增长12.5%。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16. 群众团体事务73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4万元，增长3.4%。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17.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89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95万元，增长11.9%。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18. 组织事务65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67万元，增长69.2%。主要原因是新增壶兰计划购房补助及工科类青年专业人才专项补助经费。
19. 宣传事务64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643万元。主要原因是今年新增该科目支出。
20. 统战事务32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8万元，增长9.5%。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支出增加。
21.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4577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334万元，增长7.9%。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支出增加。
22.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267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10万元，增长23.6%。主要原因是市场监督管理业务经费、治理餐桌污染工作经费及人员经费支出增加。
（二）国防支出38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43万元，增长58.4%。主要原因是增加民兵训练经费及兵役征集工作经费等预算。
（三）公共安全支出274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391万元，下降12.5%。主要原因是法院及检察院体制上划省级，核减去年相关支出。其中：
1. 公安102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260万元，下降20.2%。主要原因是减少雪亮工程视频监控建设项目预算。
2. 检察1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81万元，下降84.4%。主要原因是减少检察院人员经费支出。
3. 法院18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08万元，下降36.7%。主要原因是减少法院人员经费支出。
4. 司法151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8万元，增长4%。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及上级转移支付补助。
（四）教育支出9579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0887万元，增长12.8%。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等。其中：
1. 教育管理事务130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14万元，增长9.5%。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2. 普通教育8510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0125万元，增长13.5%。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及生均公用经费等支出。
3. 职业教育398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879万元，增长28.3%。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及免学杂费等支出。
4. 进修及培训119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38万元，增长25%。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5.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415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461万元，下降10%。主要原因是今年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建设支出减少。
（五）科学技术支出297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286万元，增长331.8%。主要原因是增加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其中：
1. 科学技术管理事务157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8万元，增长12.9%。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2.技术研究与开发251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042万元，增长432.6%。主要原因是新增2018-2020年度企业研发经费清算资金区级配套预算。
3.科技条件与服务60万元，与上年持平。
3.科学技术普及2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4万元，增长22%。主要原因是科普活动支出增加。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037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708万元，下降25.8%。主要原因是文化旅游事务支出减少等。其中：
1. 文化和旅游146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658万元，下降31%。主要原因是宣传部支出科目调整为宣传事务。
2. 文物77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43万元，下降35.8%。主要原因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国欢寺大雄宝殿维修启动资金减少。
3. 体育30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59万元，增长24.4%。主要原因是增加文化体育活动经费及人员经费支出。
4.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19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5.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7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65万元，下降27.2%。主要原因是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减少。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188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497万元，增长6.3%。主要原因是新增补贴职业年金启动投资运营前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和投资收益,以及增加人员经费支出等。其中：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173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393万元，增长29.3%。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2. 民政管理事务53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0万元，增长1.9%。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3.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807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903万元，增长30.8%。主要原因是新增补贴职业年金启动投资运营前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和投资收益。
4.  抚恤484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86万元，增长6.3%。主要原因是其他优抚支出增加。
5. 退役安置90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09万元，增长29.9%。主要原因是增加了退役士兵安置预算。
6. 社会福利84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89万元，增长11.8%。主要原因是殡葬支出和儿童福利支出预算数增加。
7. 残疾人事业197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211万元，下降9.6%。主要原因是各类残疾人保障经费等减少。
8. 红十字事业74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4万元，增长5.7%。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9. 最低生活保障373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35万元，下降0.9%。主要原因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减少。
10. 临时救助36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28万元，下降7.2%。主要原因是城乡困难家庭临时救助经费减少。
11.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1567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76万元，增长5.1%。主要原因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员增加。
12. 其他生活救助3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69万元，下降69%。主要原因是临时价格补贴支出减少。
13. 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16417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250万元，增长8.2%。主要原因是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增加。
14. 退役军人管理事务31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4万元,增长4.7%。主要原因是拥军优属支出增加。
15.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1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60万元，下降63.2%。主要原因是增加村居主干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补助及无力参保的县级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退休人员和未参保高龄职工保障预算。
（八）卫生健康支出2639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3968万元，下降13.1%。主要原因是福建国药东南医院医疗机构床位补助支出减少。其中：
1.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26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48万元，增长22%。主要原因是新增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基因免费筛查资金。
2. 公立医院52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2837万元，下降84.5%。主要原因是福建国药东南医院医疗机构床位补助支出减少。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404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316万元，下降7.2%。主要原因是乡镇卫生院等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财政拨补支出减少。
4. 公共卫生706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464万元，下降6.2%。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等防控经费预算减少。
5. 计划生育事务691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292万元，增长23%。主要原因是计生保障工程、计生奖励扶助等预算增加。
6. 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6447万元，与上年持平。
8. 优抚对象医疗9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28万元，下降23.5%。主要原因是优抚对象医疗补助支出减少。
9. 老龄卫生健康事务28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5万元，增长9.7%。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10.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76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743万元，增长4127%。主要原因是新增医改促进项目（世界银行贷款）支出。
（九）节能环保支出215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67万元，增长8.4%。主要原因是污染防治相关支出增加。其中：
1. 自然生态保护100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49万元。主要原因是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经费等预算减少。
2.污染防治108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333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水体及其他污染防治支出预算。
3.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7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下降18万元。主要原因是“两山”实施方案编制工作经费减少。
（十）城乡社区支出494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3421万元，下降40.9%。主要原因是荔隆建设及方信达建筑经济总部发展补助减少。其中：
1.城乡社区管理事务309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857万元，下降21.7%。主要原因是减少荔隆建设及方信达建筑经济总部发展补助支出。
2.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61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591万元，下降49.1%。主要原因是历史建筑、传统建设等相关经费及涵江区三园三区内50年以上建筑普查建档费用支出减少。
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66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439万元，增长197.7%。主要原因是园林管理处和排水管理处支出科目调整。
4.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57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078万元，下降65.4%。主要原因是江口片区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污水处理服务费、污泥处置和水质检测预算减少。
（十一）农林水支出9545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550万元，下降14%。主要原因是减少中央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和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等。其中：
1.农业260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339万元，下降34%。主要原因是减少中央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补助。
2. 林业和草原176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225万元，增长229%。主要原因是新增乡村振兴试点示范资金、造林绿化项目及”十四五“期间占用林地定额测算和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费等预算。
3. 水利1213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656万元，下降57.7%。主要原因是减少中央水利发展资金支出预算。
4.  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324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228万元，下降6.6%。主要原因是海岛及沿海地区转移支付补助预算减少。
5. 农村综合改革67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420万元，增长167.3%。主要原因是增加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预算。
6. 普惠金融发展支出5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45万元 。增长346.2%。主要原因是新增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192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3970万元，下降67.4%。主要原因是减少新增一般债券资金项目支出预算。其中：
1.公路水路运输184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3919万元，下降67.9%。主要原因是减少国省干线联十一线（莆田境）配网工程项目（新增一般债券资金项目）预算。
2.其他交通运输支出7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236万元，下降76.6%。主要原因是减少涵江区农村公交换乘站资金支出预算。
（十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9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31万元，增长18.8%。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支出增加。
（十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972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628万元，下降17.4%。主要原因是涵江区相关规划编制项目所需经费等支出减少。其中：
1.自然资源事务289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425万元，下降12.8%。主要原因是涵江区相关规划编制项目所需经费等预算减少。
2. 气象事务8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39万元，增长92.9%。主要原因是地方气象经费支出预算增加。
（十五）住房保障支出456万元，与上年持平。其中：购房补贴支出456万元。
（十六）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89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488万元，下降14.4%。主要原因是其他消防事务支出减少。
1.应急管理事958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340万元，增长55%。主要原因是新增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费及增加安全生产专项资金预算。
2. 消防救援事务171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654万元，下降27.7%。主要原因是高层建筑灭火救援装备经费预算减少。
4.自然灾害防治100万元，上年无该预算支出。
5.其他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19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58万元，下降57%。主要原因是减少应急指挥平台建设经费预算。
（十七）预备费3600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857万元，增长384.5%。主要原因是根据实际需要调增预算。
（十八）债务付息支出1656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677万元，增长11.3%。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16566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677万元，增长11.3%。主要原因是今年地方政府债券本金比上年增加,相应利息支出增加。
二、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2年度涵江区对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数为9591万元，比2021年度预算数增加2194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乡镇(街)人员经费等结算补助及对乡镇体制税收超收分成等预算。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
2022年度涵江区对下一般转移支付预算数为9591万元，比2021年度预算数增加219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体制补助收入-3883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2.结算补助7721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增加2495万元，增长47.7%。主要原因是今年增加乡镇(街)人员经费等结算补助,以及增加对乡镇体制税收超收分成的预算。
[bookmark: _GoBack]    3.农村综合改革等转移支付收入5753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二）专项转移支付
2022年度涵江区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数为0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三）税收返还
2022年度涵江区对下税收返还预算数为0万元，与上年持平。具体情况如下：
1.增值税返还预算数0万元，与上年持平。
2.消费税返还预算数0万元，与上年持平。
3.所得税基数返还预算数0万元，与上年持平。
4.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预算数0万元，与上年持平。
三、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2021年，全区地方政府性债务限额186009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94872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465225万元。截至2021年12月份，全区政府债务余额171311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379254万元，专项债务1333857万元），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上级核定的限额之内。
四、预算绩效开展情况
2021年，我区财政部门对14个财政重点支出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聚焦医疗卫生、居民养老保险、综治平安、扶贫等重点民生领域，涉及财政资金50243.75万元，绩效等次均为“优”。
2022年,我区重大项目绩效目标有3个,具体如下: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编码
	350303223012210000044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

	单位编码
	301008
	莆田市涵江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中心

	存续状态
	经常性项目

	项目负责人
	邹加棣
	13799009457

	项目开始时间
	2022
	2022

	项目
概况
	为确保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能及时足额发放到位，2022年财政需对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补助14000万元，主要用于基本退休费、生活补贴、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等项目补贴。

	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立项的依据
	《社会保险法》

	
	项目申报的可行性
	为了保障社会保险发生的基本运行费用，根据《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要求，需要该项目的设立。

	项目实施期目标
	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切实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专项资金情况(万元)
	   资金总额：
	5500

	
	其中：财政拨款
	5500

	
	 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2020年完成值
	2021年目标值
	2021年完成值
	2022年半年目标值
	2022年目标值
	计量单位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8300
	8400
	人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养老金发放人数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4500
	4500
	人

	
	
	质量指标
	待遇支出增长率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1
	2
	%

	
	
	时效指标
	养老金发放及时性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100
	100
	%

	
	
	成本指标
	基金预算收入完成率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100
	100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待遇人数增长数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15
	30
	人

	
	
	社会效益指标
	待遇领取人数覆盖面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100
	100
	%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3000
	3000
	万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待遇领取人员满意率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95
	95
	%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教育系统）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编码
	350303223012210000047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教育系统）

	单位编码
	301008
	莆田市涵江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中心

	存续状态
	经常性项目

	项目负责人
	邹加棣
	13799009457

	项目开始时间
	2022
	2022

	项目
概况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教育系统）

	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立项的依据
	《社会保险法》

	
	项目申报的可行性
	为了保障社会保险发生的基本运行费用，根据《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要求，需要该项目的设立。

	项目实施期目标
	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切实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专项资金情况(万元)
	   资金总额：
	8500

	
	其中：财政拨款
	8500

	
	 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2020年完成值
	2021年目标值
	2021年完成值
	2022年半年目标值
	2022年目标值
	计量单位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8300
	8400
	人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养老金发放人数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4500
	4500
	人

	
	
	质量指标
	待遇支出增长率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1
	2
	%

	
	
	时效指标
	养老金发放及时性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100
	100
	%

	
	
	成本指标
	基金预算收入完成率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100
	100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待遇人数增长数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15
	30
	人

	
	
	社会效益指标
	待遇领取人数覆盖面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100
	100
	%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3000
	3000
	万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待遇领取人员满意率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0
	95
	95
	%

	涵江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助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编码
	350303223012210000033
	涵江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助

	单位编码
	301007
	莆田市涵江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

	存续状态
	经常性项目

	项目负责人
	
	

	项目开始时间
	2022
	2022

	项目
概况
	涵政综[2015]33号《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办法》，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个人缴费给予补助，全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2万人，参保缴费人数14.5万人，领取养老金人数7.6万人。

	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立项的依据
	涵政综[2015]33号《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办法》

	
	项目申报的可行性
	根据涵政综[2015]33号及保险对象用款需求，上年支出规模，绩效考评情况等因素，予以安排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期目标
	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个人缴费给予补助，全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2万人，参保缴费人数14.5万人，领取养老金人数7.6万人。

	专项资金情况(万元)
	   资金总额：
	16416.52

	
	其中：财政拨款
	16416.52

	
	 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2020年完成值
	2021年目标值
	2021年完成值
	2022年半年目标值
	2022年目标值
	计量单位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正向
	大于等于
	
	22
	22
	21
	22
	万人

	
	
	质量指标
	养老金发放成功率
	正向
	大于等于
	
	98
	98
	95
	98
	%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正向
	大于等于
	
	98
	98
	95
	100
	%

	
	
	时效指标
	基金预决算编制及时率
	正向
	大于等于
	
	100
	100
	100
	100
	%

	
	
	成本指标
	养老金待遇领取水平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95
	100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养老金待遇领取覆盖率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95
	100
	%

	
	
	社会效益指标
	政策知晓覆盖率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95
	100
	%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城乡居民保服务不出村覆盖率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100
	10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保人员满意度
	正向
	大于等于
	
	0
	0
	95
	98
	%



